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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 器 買 賣 定 型 化 契 約 範 本 

式樣一：電器產品附條件買賣契約書 
 

買 

受 

人 

名 

稱 

 
電
話 

 

住
居
所 

 

出 

賣 

人 

名 

稱 

 
電
話 

 

營
業
所 

 

為買受人依動產擔保交易法附條件買賣方式向出賣人買受電器產品，成立契約，同意遵守下

列條款： 

 

（標的物之名稱、數量、規格、型號及按裝位置） 

第  一  條    牌   （型式：    機號：    ）產地：     ， 

台，按裝於 

縣市     鄉鎮市區    里村      鄰           街路 

段  巷  弄  號之    樓。 

 

（標的物之價款） 

第  二  條    一、總價 

現金交易總價（含營業稅）：新台幣                元整。 

分期付款總價（含營業稅）：新台幣                元整。 

現金交易總價與分期付款總價差價：新台幣           元整。 

二、付款方式 

㈠頭期款： 

付 款 日：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現    金：新台幣             元整。 

票    據：  年  月  日。 

行庫分行：        

帳號：       票號： 
㈡分期付款： 

分期金額： 

分 期 數： 

利率及其種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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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期應付之日期、本金、利息詳如附件：分期攤還表。 

三、付款地 

四、本契約簽訂後，雙方當事人均不得以匯率變動或標的物價格之漲跌為 

由，要求增減價款或拒絕履行契約。 
 

（提前清償） 

第  三  條    買受人得提前清償，出賣人不得拒絕。 

買受提前清償者，應按攤還表所示之未償還本金給付。 
 

（附條件買賣特別約款） 

第  四  條    一、（保留所有權約款及買受人取得所有權之條件） 

買受人自繳清全部價金之日起取得標的物之所有權；於買受人未繳清全

部價金前標的物之所有權仍歸出賣人保有。 

二、（標的物之使用及危險負擔） 

買受人自取得標的物之占有之時起得使用標的物，但於取得標的物所有

權之前，應以善良管理人之注意保管及使用之。 

標的物之利益與危險，除當事人另有約定者依其約定外，自買受人取得

標的物之占有之時起，由買受人承受及負擔。 

三、（  買受人不履行契約時，出賣人行使物權請求權及（ 或 ）債權請求權之

一） 

標的物所有權移轉於買受人前，買受人有左列情形之一，致妨害出賣人

之權益者，出賣人得取回占有的標的物： 

不依約定給付價款者。 

不依約定完成特定條件者。 

將標的物出賣、出質或為其他處分者。 

出賣人取回占有前款標的物，其價值顯有減少者，得向買受人請求損害

賠償。 

四、（  買受人不履行契約時，出賣人行使物權請求權及（ 或 ）債權請求權之

二） 

出賣人依前項約定取回權的物，而買受人拒絕交付標的物時，出賣人得

聲請法院假扣押，如經登記之契約載明逕受強制執行者，得依該契約聲

請法院強制執行。 

五、（買受人不履行契約時，出賣人行使物權請求權及（ 或 ）債權請求權之

三） 

出賣人依第三項約定取回標的物時，應於三日前通知買受人。 

出賣人不經前款事先通知，逕行取回標的物時，如買受人在出賣人取回

的標的物後十日內付清如附件分期攤還表所示之未償還本金及其遲延利

息者，買受人得請求出賣人交付標的物並取得標的物所有權。 

六、（  買受人不履行契約時，出賣人行使物權請求權及（ 或 ）債權請求權之

四） 

買受人得於出賣人取回占有標的物後十日內，以書面請求出賣人將標的

物再行出賣。出賣人縱無買受人之請求，亦得於取回標的物後三十日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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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標的物再行出賣。 

出賣人依前款約定再行出賣標的物者，應於取回標的物後三十日內，經

五日以上之揭示公告，就地公開拍賣之，並應於拍賣十日前，以書面通

知買受人。 

標的物為可分割者，於拍賣所得價足以清償未繳價款及費用時，應即停

止。賣得價金應先抵充費用，次充利息，再充原本，如有剩餘，應返還

買受人，如有不足，出賣人得繼續追償。 

七、（  買受人不履行契約時，出賣人行使物權請求權及（ 或 ）債權請求權之

五） 

買受人未為前項第一款請求，出賣人亦未依前項第一款約定再行出賣者 

，出賣人無償還買受人已付價金之義務，出賣人亦不得行使第三項第二

款之權利，本契約並即失其效力。 

八、（  出賣人之損害賠償義務） 

出賣人出賣標的物違反第六項第二款約定者，買受人得請求損害賠償。 

九、（  買受人不履行契約時，出賣人行使物權請求權及（ 或 ）債權請求權之

六） 

買受人有第三項第一款之情形，且有連續兩期遲延給付分期款，所遲延

之價額並已達全部價金百分之二十者，出賣人得不行使取回標的物之權

利，而請求買受人一次清償如附件分期攤還表所示之未償還本金及其遲

延利息。 

十、（  標的物保險被保險人之記載） 

本買賣標的物由買受人負擔保險費為標的物投保；上開保險之被保險人

應為出賣人。 

十一、（其他契約事項） 

買受人有動產擔保交易法第五章之情形者，應依該法規定負刑事責任 

。 

買受人應依出賣人之要求，提供必要文件，協同出賣人向登記機關辦

理標的物附條件買賣登記及必要之變更登記。 

買受人付清全部價金後，出賣人因買受人或利害關係人之書面請求應

即出具證明書，俾買受人或利害關係人得憑以向登記機關註銷附條件

買賣登記；出賣人於收到買受人或利害關係人上開書面請求後十日內 

，未交付證明書者，應按日給付請求人遲延金新台幣     元，並

負損害賠償責任。 

附條件買賣登記規費由     負擔。 
 

（出賣人之瑕疵擔保責任及售後服務） 

第  五  條    出賣人擔保其所交付之標的物符合契約約定、相關法律規定，並有保證書及

廣告內容上所載之品質，出賣人並承諾依廣告內容及保證書約定負保固及維修責

任。 

買受人應於收受標的物後，從速檢查，如發現有應由出賣人負責之瑕疵時，

應於收受後七日內通知出賣人；但有不能立即發現之瑕疵者，應於發現之日起七

日內通知出賣人。未於上述期限內通知者，視為承認所受領之物，買受人喪失其

瑕疵擔保請求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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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項約定於出賣人故意不告知瑕疵於買受人者，不適用之，保證書另有有利

於買受人之約定者，亦同。 
 

（標的物之使用及危險負擔） 

第  六  條    標的物之利益及危險，除當事人另有約定者依其約定外，自交付時起，均由

買受人承受負擔。 
 

（因買受人違約價金之沒收） 

第  七  條    因可歸責於買受人之事由致違反本契約給付價金約定連續兩期或其遲延給付

之價金逾總金額五分之一者，經出賣人定十日以上之期間催告，買受人仍未履行

者，出賣人得解除契約，沒收買受人已付之價金。 

前項得沒收之已付價金不得逾買賣標的物現金交易總價之百分之十，逾百分 

之十者縮減為百分之十，但出賣人能證明其所受損害超過買賣標的物現金交易總

價之百分之十者，不在此限。 
 

（出賣人給付遲延之效果） 

第  八  條    因可歸責於出賣人之事由致給付遲延者，買受人得請求損害賠償。 

前項情形買受人得定十日以上之期間催告出賣人履行契約，逾期限出賣人仍 

未履行者，買受人得解除契約，請求返還已給付之價金，及自受領日起至返還日

止，依法定利率計算之利息。如有其他損害，並得請求賠償。 
 

（不可歸責於雙方當事人價金返還） 

第  九  條    因不可歸責於雙方當事人之事由，致給付不能者，出賣人應返還買受人已付

之價金，及自受領日起至返還日止依法定利率計算之利息。 
 

（保證書及使用說明書） 

第  十  條    出賣人應於訂約時，至遲於交付標的物前，交付標的物之中文保證書及中文

使用說明書，該保證書及使用說明書為本契約之一部份。 

前項保證書應包含下列事項： 

商品之名稱、種類、數量、若有製造號碼或批號，其製造號碼或批

號。 

保證內容。 

保證期間及起算方法。 

製造商名稱、地址。 

若有經銷商，其名稱、地址。 

交易日期。 

第一項使用說明書應包含下列事項： 

標的物組件、功能說明。 

正確使用方法。 

操作程序。 

危險警語與避免方式。 

簡易故障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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維修服務處所及其他相關資訊。 

本買賣標的物性質上或使用上有危害人體健康或生命安全之虞者，應於保證

書或使用說明書以醒目、套色、粗大之字體或圖樣標明。 

出賣人應將中文保證書及中文使用說明書張貼或陳列於出賣人之處所，供消

費者閱覽。 
 

（管轄法院） 

第 十一 條    凡因本契約而涉訟者，雙方同意以    地方法院為第一審管轄法院。 
 

（印花稅之負擔） 

第 十二 條    本件印花稅各自貼用負擔。 
 

（契約之刪改） 

第 十三 條   本契約訂立後，若有任何增刪修改，須經雙方當事人書面同意。 
 

（補充規定） 

第 十四 條   本契約如有未盡事宜，由買受人及出賣人本誠信原則協議之，或依動產擔保

交易法或民法相關規定處理之。 

本契約書正本一式二份，副本  份，由買受人及出賣人各持正本一份、副 

本  份為憑。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立契約書人：買  受  人：  

法 定 代 理 人： 

身份證統一編號： 

出    賣    人： 

法 定 代 理 人： 

營利事業統一編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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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分   期   攤   還   表 

範例一：假設年利率＝16%   貸款月數＝12                    (單元：元) 

期  數 月繳本息Ａ 利  息Ｂ 償還本金Ｃ 未償還本金Ｄ 

0    50,000 

1 4,537 667 3,870 46,130 

2 4,537 615 3,921 42,209 

3 4,537 563 3,974 38,235 

4 4,537 510 4,027 34,208 

5 4,537 456 4,080 30,128 

6 4,537 402 4,135 25,993 

7 4,537 347 4,190 21,803 

8 4,537 291 4,246 17,557 

9 4,537 234 4,303 13,255 

10 4,537 177 4,360 18,895 

11 4,537 119 4,418 24,477 

12 4,537 60 4,447      0 

 (註)：  

⒈期(月)繳金額＝貸款本金×｛(年利率÷12)/〔1－(1/(1＋年利率÷12)n)〕 

  n＝貸款月數 

⒉利息（B）＝上一期未償還本金（D）×年利率÷12 

⒊償還本金（C）＝A－B 

⒋未償還本金（D）＝上一期未償還本金－本期償還本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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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樣二：電器產品分期付款買賣契約書 
 

買 

受 

人 

名 

稱 

 
電
話 

 

住
居
所 

 

出 

賣 

人 

名 

稱 

 
電
話 

 

營
業
所 

 

為買受人依動產擔保交易法附條件買賣方式向出賣人買受電器產品，成立契約，同意遵守下

列條款： 

 

（標的物之名稱、數量、規格、型號及按裝位置） 

第  一  條    牌   （型式：    機號：    ）產地：     ， 

台，按裝於 

縣市     鄉鎮市區    里村      鄰           街路 

段  巷  弄  號之    樓。 

 

（標的物之價款） 

第  二  條    一、總價 

現金交易總價（含營業稅）：新台幣                元整。 

分期付款總價（含營業稅）：新台幣                元整。 

現金交易總價與分期付款總價差價：新台幣           元整。 

二、付款方式 

㈠頭期款： 

付 款 日：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現    金：新台幣             元整。 

票    據：  年  月  日。 

行庫分行：        

帳號：       票號： 
㈡分期付款： 

分期金額： 

分 期 數： 

利率及其種類： 

每期應付之日期、本金、利息詳如附件：分期攤還表。 

三、付款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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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本契約簽訂後，雙方當事人均不得以匯率變動或標的物價格之漲跌為 

由，要求增減價款或拒絕履行契約。 
 

（提前清償） 

第  三  條    買受人得提前清償，出賣人不得拒絕。 

買受提前清償者，應按攤還表所示之未償還本金給付。 
 

（出賣人之瑕疵擔保責任及售後服務） 

第  四  條    出賣人擔保其所交付之標的物符合契約約定、相關法律規定，並有保證書及

廣告內容上所載之品質，出賣人並承諾依廣告內容及保證書約定負保固及維修責

任。 

買受人應於收受標的物後，從速檢查，如發現有應由出賣人負責之瑕疵時，

應於收受後七日內通知出賣人；但有不能立即發現之瑕疵者，應於發現之日起七

日內通知出賣人。未於上述期限內通知者，視為承認所受領之物，買受人喪失其

瑕疵擔保請求權。 

前項約定於出賣人故意不告知瑕疵於買受人者，不適用之，保證書另有有利

於買受人之約定者，亦同。 
 

（標的物之使用及危險負擔） 

第  五  條    標的物之利益及危險，除當事人另有約定者依其約定外，自交付時起，均由

買受人承受負擔。 
 

（因買受人違約價金之沒收） 

第  六  條    因可歸責於買受人之事由致違反本契約給付價金約定連續兩期或其遲延給付

之價金逾總金額五分之一者，經出賣人定十日以上之期間催告，買受人仍未履行

者，出賣人得解除契約，沒收買受人已付之價金。 

前項得沒收之已付價金不得逾買賣標的物現金交易總價之百分之十，逾百分 

之十者縮減為百分之十，但出賣人能證明其所受損害超過買賣標的物現金交易總

價之百分之十者，不在此限。 
 

（出賣人給付遲延之效果） 

第  七  條    因可歸責於出賣人之事由致給付遲延者，買受人得請求損害賠償。 

前項情形買受人得定十日以上之期間催告出賣人履行契約，出賣人仍未履行 

者，買受人得解除契約，請求返還已給付之價金，及自受領日起至返還日止，依

法定利率計算之利息。如有其他損害，並得請求賠償。 
 

（不可歸責於雙方當事人價金返還） 

第  八  條    因不可歸責於雙方當事人之事由，致給付不能者，出賣人應返還買受人已付

之價金，及自受領日起至返還日止依法定利率計算之利息。 
 

（保證書及使用說明書） 

第  九  條    出賣人應於訂約時，至遲於交付標的物前，交付標的物之中文保證書及中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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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說明書，該保證書及使用說明書為本契約之一部份。 

前項保證書應包含下列事項： 

商品之名稱、種類、數量、若有製造號碼或批號，其製造號碼或批

號。 

保證內容。 

保證期間及起算方法。 

製造商名稱、地址。 

若有經銷商，其名稱、地址。 

交易日期。 

第一項使用說明書應包含下列事項： 

標的物組件、功能說明。 

正確使用方法。 

操作程序。 

危險警語與避免方式。 

簡易故障處理。 

維修服務處所及其他相關資訊。 

本買賣標的物性質上或使用上有危害人體健康或生命安全之虞者，應於保證

書或使用說明書以醒目、套色、粗大之字體或圖樣標明。 

出賣人應將中文保證書及中文使用說明書張貼或陳列於出賣人之處所，供消

費者閱覽。 
 

（管轄法院） 

第  十  條    凡因本契約而涉訟者，雙方同意以    地方法院為第一審管轄法院。 
 

（印花稅之負擔） 

第 十一 條    本件印花稅各自貼用負擔。 
 

（契約之刪改） 

第 十二 條   本契約訂立後，若有任何增刪修改，須經雙方當事人書面同意。 
 

（補充規定） 

第 十三 條   本契約如有未盡事宜，由買受人及出賣人本誠信原則協議之，或依動產擔保

交易法或民法相關規定處理之。 

本契約書正本一式二份，副本  份，由買受人及出賣人各持正本一份、副 

本  份為憑。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立契約書人：買  受  人：  

法 定 代 理 人： 

身份證統一編號： 

出    賣    人： 

法 定 代 理 人： 

營利事業統一編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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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分   期   攤   還   表 
 

範例一：假設年利率＝16%   貸款月數＝12                    (單元：元) 

期  數 月繳本息Ａ 利  息Ｂ 償還本金Ｃ 未償還本金Ｄ 

0    50,000 

1 4,537 667 3,870 46,130 

2 4,537 615 3,921 42,209 

3 4,537 563 3,974 38,235 

4 4,537 510 4,027 34,208 

5 4,537 456 4,080 30,128 

6 4,537 402 4,135 25,993 

7 4,537 347 4,190 21,803 

8 4,537 291 4,246 17,557 

9 4,537 234 4,303 13,255 

10 4,537 177 4,360 18,895 

11 4,537 119 4,418 24,477 

12 4,537 60 4,447      0 

 (註)：  

⒈期(月)繳金額＝貸款本金×｛(年利率÷12)/〔1－(1/(1＋年利率÷12)n)〕 

  n＝貸款月數 

⒉利息（B）＝上一期未償還本金（D）×年利率÷12 

⒊償還本金（C）＝A－B 

⒋未償還本金（D）＝上一期未償還本金－本期償還本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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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樣三：電器產品買賣契約書 
 

買 

受 

人 

名 

稱 

 
電
話 

 

住
居
所 

 

出 

賣 

人 

名 

稱 

 
電
話 

 

營
業
所 

 

為買受人依動產擔保交易法附條件買賣方式向出賣人買受電器產品，成立契約，同意遵守下

列條款： 

 

（標的物之名稱、數量、規格、型號及按裝位置） 

第  一  條    牌   （型式：    機號：    ）產地：     ， 

台，按裝於 

縣市     鄉鎮市區    里村      鄰           街路 

段  巷  弄  號之    樓。 

 

（標的物之價款） 

第  二  條    一、總價 

現金交易總價（含營業稅）：新台幣                元整。 

二、付款方式 

㈠訂金： 

付 款 日：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現    金：新台幣             元整。 

票    據：  年  月  日。 

行庫分行：        

帳號：       票號： 
㈡價金： 

付 款 日：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現    金：新台幣             元整。 

票    據：  年  月  日。 

行庫分行：        

帳號：       票號： 

三、付款地 

四、本契約簽訂後，雙方當事人均不得以匯率變動或標的物價格之漲跌為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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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求增減價款或拒絕履行契約。 

 

（出賣人之瑕疵擔保責任及售後服務） 

第  三  條    出賣人擔保其所交付之標的物符合契約約定、相關法律規定，並有保證書及

廣告內容上所載之品質，出賣人並承諾依廣告內容及保證書約定負保固及維修責

任。 

買受人應於收受標的物後，從速檢查，如發現有應由出賣人負責之瑕疵時，

應於收受後七日內通知出賣人；但有不能立即發現之瑕疵者，應於發現之日起七

日內通知出賣人。未於上述期限內通知者，視為承認所受領之物，買受人喪失其

瑕疵擔保請求權。 

前項約定於出賣人故意不告知瑕疵於買受人者，不適用之，保證書另有有利

於買受人之約定者，亦同。 
 

（標的物之使用及危險負擔） 

第  四  條    標的物之利益及危險，除當事人另有約定者依其約定外，自交付時起，均由

買受人承受負擔。 
 

（出賣人給付遲延之效果） 

第  五  條    因可歸責於出賣人之事由致給付遲延者，買受人得請求損害賠償。 

前項情形買受人得定十日以上之期間催告出賣人履行契約，出賣人仍未履行 

者，買受人得解除契約，請求返還已給付之價金，及自受領日起至返還日止，依

法定利率計算之利息。如有其他損害，並得請求賠償。 
 

（不可歸責於雙方當事人價金返還） 

第  六  條    因不可歸責於雙方當事人之事由，致給付不能者，出賣人應返還買受人已付

之價金，及自受領日起至返還日止依法定利率計算之利息。 
 

（保證書及使用說明書） 

第  七  條    出賣人應於訂約時，至遲於交付標的物前，交付標的物之中文保證書及中文

使用說明書，該保證書及使用說明書為本契約之一部份。 

前項保證書應包含下列事項： 

商品之名稱、種類、數量、若有製造號碼或批號，其製造號碼或批

號。 

保證內容。 

保證期間及起算方法。 

製造商名稱、地址。 

若有經銷商，其名稱、地址。 

交易日期。 

第一項使用說明書應包含下列事項： 

標的物組件、功能說明。 

正確使用方法。 

操作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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危險警語與避免方式。 

簡易故障處理。 

維修服務處所及其他相關資訊。 

本買賣標的物性質上或使用上有危害人體健康或生命安全之虞者，應於保證

書或使用說明書以醒目、套色、粗大之字體或圖樣標明。 

出賣人應將中文保證書及中文使用說明書張貼或陳列於出賣人之處所，供消

費者閱覽。 
 

（管轄法院） 

第  八  條    凡因本契約而涉訟者，雙方同意以    地方法院為第一審管轄法院。 
 

（印花稅之負擔） 

第  九  條    本件印花稅各自貼用負擔。 
 

（契約之刪改） 

第  十  條   本契約訂立後，若有任何增刪修改，須經雙方當事人書面同意。 
 

（補充規定） 

第 十一 條   本契約如有未盡事宜，由買受人及出賣人本誠信原則協議之，或依動產擔保

交易法或民法相關規定處理之。 

本契約書正本一式二份，副本  份，由買受人及出賣人各持正本一份、副 

本  份為憑。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立契約書人：買  受  人：  

法 定 代 理 人： 

身份證統一編號： 

出    賣    人： 

法 定 代 理 人： 

營利事業統一編號： 

 

 

 

 

 


